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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書面審查結果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一、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經 費 執 行

與 帳 務 處

理狀況（含

教 育 部 補

助 款 及 學

校配合款）

(30%） 
 

(一)教育部學生事

務與輔導補助款及

學校配合款工作目

標執行成效(12%)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及學校

配合款依使用原則

所定各項比例及目

標執行成效(12 分) 

1. 經查學校多項工作項目

之經費使用都是以影音

錄製及法語刊物等印刷

費報支。 
2.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

畫項目成效暨結算表，

應說明具體執行成效、

辦理時間及地點、檢討

及建議等事項，以利瞭

解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項目之實際內容。 
3. 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

款實施要點規定「各項

工作目標之辦理，其經

費總額以不超過補助款

之 20％為原則」經查學

校 111 年度學輔計畫之

工作目標 1-1及 2-3均超

過規定，建議改善。 
(二)學生事務與輔

導補助款及學校配

合款檢視項目：包

括預算編列及管制

專帳設置、經費核

銷流程、原始憑證

保管皆依相關規定

辦理(8%) 

預算編列、管制專

帳設置、原始憑證

保管(8 分) 

1. 學校提供之學生事務與

輔導補助款收支專帳中

包含學校配合款，建議

學校配合款應於學校經

費內開支列帳，不得納

入專帳，惟二者之間應

能相互勾稽，以利查核。 
2. 工作項目中部分活動申

請學生事務與輔導經費

補助時，申請表及決算

表均未詳列補助款及配

合款之補助額度，但於

執行成效中則填具分列

由補助款及配合款支

應，導致勾稽困難，建議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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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三)學雜費收入提

撥 3%學雜費或學

校總收入提撥 2%
辦理學生就學獎補

助執行狀況(5%) 

1.訂定校內就學獎

補助辦法及廣為

宣導(如上網或公

告或導師轉達 ...
等)以供校內同學

申請(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各校由學雜費收

入總額提撥「學生

就學獎補助經費」

額度部分及其他

相關就學補(輔)助
措施，以協助學生

順利就學，確實執

行(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3.上開經費歷年來

「剩餘款及孳息

部分」所累積剩餘

款用途，存放專戶

中，以移做後續年

度繼續使用(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4.專用於學生就學

獎補助且未移作

他用，亦不得併算

下年度應控留之

獎助金額度(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5.其他有關學生就

學補助及工讀金

執行成效(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四)私立大專校院

整體校務發展獎補

助款用於辦理學生

事務與輔導相關工

作執行狀況 (含購

置學生社團所需器

材或設備)(5%) 

私校整體發展獎補

助款校務發展經費

提撥一定比率用於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之成效(含購置學

生社團活動所需器

材或設備)(5 分) 

整體經費使用於學生事務

及輔導相關設備經費，包含

白板與研究室課桌椅等項

目非屬學生社團所需設備，

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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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計 畫

執 行 成 效

(32%) 

(一)願景 1：建構核

心價值與特色校園

文化(8%) 

建立校園之核心價

值並塑造具有特色

之校園文化(8 分) 

宜依評分標準呈現佐證資

料，內容應包括活動簽呈、

活動計畫書與活動成果，以

及註明傳票編號之收支結

算表等。佐證資料 2-1-1-3以
活動花絮照片呈現，佐證資

料 2-1-1-1 及 2-1-1-2 缺活動

簽呈及經費等資料，建議呈

現各項活動計畫、執行與考

核之完整內容。 
(二)願景 2：營造友

善校園並促進學生

自我實現(8%) 

1.營造安全校園生

活(2 分) 
未編列本項工作目標，亦無

相關佐證資料。建議學校依

學生特性與需求，透過營造

安全校園生活，以建構友善

校園並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2.促進與維護健康

(2 分) 
宜依評分標準呈現佐證資

料，內容應包括活動簽呈、

活動計畫書與活動成果，以

及註明傳票編號之收支結

算表等。佐證資料 2-2-2-1呈
現課程資料、照片、簽到表

與滿意度調查，佐證資料 2-
2-2-2呈現手札等宣導品，資

料未完整，無法確認促進與

維護身心健康之執行成效。 
3.促進和諧關係 (2
分) 

1. 佐證資料 2-2-3-1呈現活

動行程表、照片與參加

名單等資料，佐證資料

2-2-3-3 以活動花絮照片

呈現，宜檢視資料之完

整性，並建議依評分標

準呈現佐證資料，內容

應包括活動簽呈、活動

計畫書、活動成果，以及

註明傳票編號之收支結

算表等。 
2. 導師制度之實際運作情

形資料僅見導師制度實

施辦法與照片，未能確

認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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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3. 建議考量訂定績優導師

之獎勵機制，以達激勵

之效。 
4.促進適性揚才與

自我實現(2 分) 
僅提供佐證資料 2-2-3-1，且

與前項所提供相同。建議學

校能就辦學目標、學生特性

與需求，透過多元策略促進

學生適性揚才與自我實現。 

(三)願景 3：培養具

良好品德的社會公

民(8%) 

1.建立多元文化校

園與培養學生良

好品德與態度 (4
分) 

宜依評分標準提供相關資

料，並宜加入各活動之成效

評估。 

2.培育熱愛鄉土及

具有世界觀之社

會公民(4 分) 

宜依辦學目標、學生特性與

需求，就本項指標擬訂工作

目標，透過多元策略，培養

具良好品德的社會公民。 

(四)願景 4：提升學

務與輔導工作品質

與績效(8%) 

1.統整學校資源及

健全學務與輔導

工作組織(2 分) 

宜結合辦學理念，發展學務

及輔導工作特色，統整學校

資源及健全學務與輔導工

作組織，以提升工作品質與

績效。 

2.建立專業化之學

務與輔導工作及

學習型組織(2 分) 

1. 佐證資料 2-4-2-1僅呈現

活動花絮照片，無法確

認執行成效。 
2. 除邀請他校師生進行校

際交流活動外，宜規劃

學務與輔導人員之增能

策略，使發展成為學習

型組織。 
3.建立 e化之學務輔

導工作(2 分) 
學務與輔導工作宜朝 e 化邁

進，以提升工作品質與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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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4.落實評鑑制度及

提升工作效能 (2
分) 

宜落實自我評鑑制度，建立

持續改善機制，以提升學務

與輔導工作品質與效能。 

三、學生事

務 與 輔 導

創 新 計 畫

特色(12%) 

特色(12%) 工作目標、策略、成

效(12 分) 
除臚列參訪、參加研習會

議、工作坊或承辦教育部活

動外，宜呈現具體成效之資

料。 

四、學務工

作 整 體 發

展 符 合 專

業 標 準 情

況(26%) 

( 一 ) 目標與組織

(4%) 
1.工作目標符合學

務年度計畫與相

關法令，以促進學

生身心發展之需

求(2 分) 

應明確訂定學務年度工作

計畫與預計達成目標。 

2.健全的組織架構

並設有相關委員

會或工作小組 (2
分) 

學務相關工作組織尚待積

極建置。 

(二)資源投入(6%) 1.人力員額有合理

的配置並提供研

習機會(2 分) 

學校宜就學務工作推動之

迫切與必要性，儘速編制學

務工作之適切員額。 

2.經費的動支依適

當科目簽核與結

報及經費核撥合

宜(2 分) 

除教育部專案補助工作計

畫經費外，學校仍應編列合

宜經費預算，以利學輔工作

之推動。 

3.擁有足夠且適當

的軟硬體設備及

空間，以符合學生

的學習及發展需

求(2 分) 

尚待積極擴充學輔工作必

要之軟硬體設備，以符合學

生的學習及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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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三)行政管理及方

案規劃(4%) 
1.有明確的工作職

掌表、工作手冊或

標準作業流程以

落實學務相關活

動(2 分) 

僅有行政處業務組職掌，有

關工作手冊或標準作業流

程宜併同學務工作組織適

切編製。 

2.依工作目標邀合

適成員依相關法

令訂定、修正各種

學生事務規章制

度且公告及宣導

全校師生周知 (2
分) 

建議建置完整學生事務相

關法規，如學生事務會議設

置辦法、社團活動經費補助

辦法等，並收編於學生手

冊，公告及宣導全校師生周

知，以利學務工作推動。 

(四)學務工作成果

(4%) 
1.年度學務工作相

關方案活動計畫

有完整紀錄和檔

案及傳承移交辦

法；且有相關網頁

及成果報告等資

料呈現具體學務

工作成果(2 分) 

宜有訂定完整學務工作相

關方案活動計畫及建立成

果檔案，並增闢學務工作成

果網頁專區， 以利經驗傳

承。 

2.具有特色的學務

方案是為他校典

範且積極與他校

分享(2 分) 

學校校務發展不同於他校，

學務基本工作定位與宗旨，

仍宜著重學生的學習及發

展，且積極與他校交流分

享。 
(五)自我改進機制

(8%) 
1.統計分析工作成

果以適當的評估/
評量方式檢查工

作目標的達成情

況，且將結果公開

運用，同時廣納參

與者的意見(2 分) 

建議規劃適當的評估／評

量方式檢查學務工作目標

的達成情況。 

2.定期辦理學務工

作自我評鑑與改

善機制，以符合願

景目標(2 分) 

宜定期辦理學務工作自我

評鑑，並建立自我改善機

制。 

3.最近 1 次查核建

議事項之後續追

蹤改善情形(4 分) 

學校為第一次進行書面審

查，無前次查核建議事項之

後續追蹤改善情形。 

 


